
1、 教职工请销假流程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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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职工办理退休程序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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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进人员报到程序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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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辞职或调出办理程序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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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内转岗办理程序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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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工作人员校内调动办理程序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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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遗失补办金融社保卡流程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八、探亲费报销办理流程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九、教职工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发放流程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到人事处办理辞职（调出）手续 












































提交“退休手续清单”至人事处





部门核实





核定退休待遇证明材料





报人事处劳资科





国资处核实





资产移交





工作移交





月初通知当月到龄退休人员到人事处办理退休手续


及所在单位（部门）




















校分管领导审批





提交相关报到材料





调动人员：调出单位行政介绍信、工资关系介绍信、近期照片2寸、1寸各2张；职称证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留学回国人员：近期照片2寸、1寸各2张；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学历认证书及相关学历学位证书、回国服务工作介绍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人事科开具《新进人员分配工作介绍信》 





凭《新进人员分配工作介绍信》到学院（部门）报到 





持《组织关系介绍信》到组织部办理组织关系 





持《新进人员分配工作介绍信》到劳资科办理工资和医保关系 





持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到保卫处及户籍管理部门办理落户 





应届毕业生：近期照片2寸、1寸各2张；各层次学历、学位证书、派遣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个人向所在单位（部门）提交书面辞职申请





个人向所在单位（部门）提交书面调动申请 





单位（部门）审核报批 





人事处审核 





学校审批 





办理离校交接手续 





分管校领导审批





拟调入单位（部门）核准


 





办理移交及相关校内调动手续 





学校审批 





人事处审核 





单位（部门）审核 





个人向所在单位（部门）提交校内调动书面申请





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同意





校主要领导审批





正处级(含副处主持工作)





是





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审批





报校人事处审核





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同意





分管校领导审批





人事处审批





死亡职工家属到财务处领取抚恤金和丧葬费





领导审批





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同意





15天及以下





3天及以下





金融社保卡注销。持卡人持身份证到中国银行合肥南城支行办理社保卡金融账户注销手续。











金融社保卡补办。凭银行回执和身份证到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保中心申请补办金融社保卡。





填写报销单据。符合探亲规定的教职工填写、粘贴探亲费报销单据





核定报销金额。劳资科按国家政策规定，核定探亲费报销金额。


























网上审批。人事处负责人审批。





死亡职工家属向人事处提供职工死亡证明





人事处劳资科根据相关规定核算抚恤金和丧葬费





处级干部





个人申请。申请人向所在单位书面提出请假申请，并附有关证明材料。





人事处备案





所在单位核准并报人事处





向所在单位提出销假申请





执行假期





否





是





办理转岗相关手续 





学校审批 





人事处审核 





单位（部门）审核报批 





否





个人向所在单位（部门）提交书面转岗申请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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